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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特色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分析

——关于宜昌农村问题的调研报告
1

赵昌林

（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，湖北 宜昌 443000）

【摘 要】：乡村振兴，离不开乡村文化。具有宜昌特色的文化资源为宜昌乡村振兴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，通

过传承文化，助推乡村振兴的典型村、示范点已经形成，立足宜昌区域文化特色，乡规民约再出发，构筑乡村治理

的软实力，将大有作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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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国封建社会，农村的风俗习惯从道德、礼仪、信仰、舆论等环节上影响和约束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，从而调节社会秩

序，维持着家庭和社会的稳定。同时，农村的乡规民约对村民也具有习惯法的效力，起着防止各类纠纷的发生、维护农村村落

生产生活秩序的作用。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人和城乡人口流动的加快，无论是在农村社区还是在农民身上，对传统的保留日趋

淡化，对传统的认识愈来愈少，传统的风俗习惯的约束日渐衰微，尤其农村新生代的生活方式、思想观念逐渐融入现代化的大

潮中，成为传统的“叛逆者”，与优良的传统习俗相左的‘拜金主义’、唯利是图以及伴生的各种道德败坏甚至违法现象逐渐

蔓延。

所以，结合新时代的要求，对宜昌以“风俗习惯”和“乡规民约”为代表的传统乡村文化进行挖掘和整理，去其糟粕，取

其精华，重塑其权威，对维护乡村社会稳定，实现乡村社会良性运行，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。

1、宜昌历史悠久，巴、蜀、楚文化在此融合，源远流长，沉淀了丰富的文化底蕴，而且富

有特色，为宜昌乡村振兴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

漫步宜昌，充满传奇色彩的远安嫘祖文化、兴山昭君文化、秭归屈原文化、长阳巴楚文化、当阳市和夷陵的三国文化、以

及在现代农业中发展兴旺的柑橘文化、茶文化等等成为一张张宜昌文化名片。截至 2018 年，屈原故里端午习俗被列入世界级非

遗名录，屈原传说、王昭君传说、长江号子、土家族撒叶儿嗬（又叫巴山舞蹈）等 19 项独具宜昌特色的文化遗产被列入国家级

非遗名录，此外，宜昌还有省级非遗名录 45项，市级非遗名录 80 项；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12 人，省级非遗传承人 103 人，市级

非遗传承人 444 人，省级非遗示范基地 2个，市级传承示范基地 17个，数量位列全省同类城市首位。走进宜昌乡村，民间传说、

故事、民歌、民谣、民风、民俗、乡规、民约等等更是让人留恋忘返，传统的农耕文明在这里被赋予了太多的文化内涵，如此

丰富的传统文化在宜昌乡村文化建设中大将大有可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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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宜昌市、县、乡、村四级公共文化务体系已基本形成，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平台支撑

根据笔者调查，文化传播的硬件设施在宜昌正趋于完善。目前宜昌区域共有群艺馆（文化馆）14个，图书馆 12 个，博物馆

18个（其中民办博物馆 4个）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 530 多个、乡镇街办文化站 106 个，随着宜昌智慧城市建设，

网络全覆盖，文化送下乡，乡村文化基础设施逐渐成为农民生活的一部分，尤其是宜昌市从 2007 年正式印发《农家书屋工程实

施意见》开始，到 2017 止，宜昌市已建成高标准农家书屋 1450 多个，实现了全市行政村的全覆盖，其中，宜都农民读书节被

评为湖北省全民阅读优秀项目，农家书屋管理员李玉洁当选为全国书博会十大读书人物，这些以农家书屋为代表的乡村文化点

的形成，标志着现代农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已经上升到新的高度，对农民精神生活具有重大导向作用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
扎根农村土壤，推动文明乡风建设做好了铺垫。

3、具有巴楚文化特色的典型村、示范村已经彰显文化影响力

贯彻发展新理念，乡村的绿色、生态、环保价值将得到充分体现，有宜昌特色的乡村文化魅力凸显。宜都高坝洲镇青林寺

村为宜昌乡村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。青林寺村的文化渊源久远，我国第一部关于一个村落的谜语集和谜歌集就是在这里诞生。

自古以来，这里因为有“谜”而声名远播。在这个不足千人的村落里，谜语有着旺盛的生命力，村民从小孩到老人，几乎人人

会猜射，个个能承传。近年来，这里成了全国民间文学、民俗学、语言学、方志学等各界专家学者广泛关注的焦点。该村 2001

年 7 月被湖北省民协命名为“湖北谜语村”，现在被中国民协命名为“中国谜语村”。走近青林寺，一道群众喜爱的“文化大

餐”在青林寺的山坡上、溪流边或田边地角，随你碰到什么人，一扯起”猜谜子”的事，他们立时有了好兴致，男女老幼，一

射一猜，有招有式，射者尽施手段，猜者各领风骚。据该村党支书介绍，全村人口近 1000 人，其中，95%经常参与充满趣味的

谜语活动，掌握 10 则以上谜语的占 50%左右，30 则以上的占 20%，目前，青林寺以谜语猜射为主导的民间文化活动成为村民喜

爱的一道“文化大餐”，也成为宜昌乡村旅游的一大亮点，文化为媒，旅游牵线，农家为乐，人际和谐，经济繁荣，成为宜昌

区域范围内乡村振兴的一面旗帜，乡村文化的魅力和影响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。

4 立足宜昌区域地方特色，乡规民约再出发，构筑乡村治理的软实力

首先，重塑乡规民约，有历史的必然性。宜昌远安县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堪称典范，除了自然原因之外，与其保护生态的

历史文化传统不无联系。2000 年 4 月，远安县文化馆在该县洋坪镇漆树垭村四组首次发现一块距今 126 年的乡规民约石碑。该

碑立于清朝同治十二年，碑上方横刻有“同乡公义”四个大字。全文共 226 字，简要明确，但对乱砍滥伐却不惜重墨，大加挞

伐。碑文中明令禁止乱砍滥伐“……又有无耻之辈，进化论桑梨松树乱砍，亦为可伤……树木乱砍，更不宽宥……”，并制定

了对违规者“罚戏一台”的惩罚措施。碑文反映出的文化价值追求与当代“绿水青山，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。

该县充满传奇魅力的古村落——翟家岭村则正是这种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体现。翟家岭古村落，距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，历经

沧桑，现有数十棵百年老树，古树参天、枝繁叶茂。整个村子掩映林中，泥墙石屋、生态民居，村庄、树林和竹林相映成辉，

该村以自然、和谐、古典、朴素的村容村貌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探访。翟家岭村的实践启示，不仅仅是对传统古村落的保护，更

是给交通不便，位置偏远的乡村如何寻找一条自己的振兴之路提供了参考。

其次，乡规民约是乡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国家法律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更不

可能全部纳入国家法律的控制范畴。所以，必须给乡规民约留出合理的发展空间。乡规民约在乡村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传统，而

且它扎根乡村生活更接地气，有深厚的社会基础。在广大乡村社会，乡规民约往往成为村民解决生活争端的重要依据。因此，

让传统的乡规民约换发新时代的精神，与法治乡村相结合，通过将地方性法规与传统的乡规民约相衔接，引导村民进行讨论和

修改乡规民约中的陋习而焕发新的生命力，使国家法律也更加容易被群众发自内心接受和认同。如此一来，村民既是乡规民约

的主人，也是地方立法的主人，村民就会由过去的“畏惧法律”、“规避法律”，转变为自觉学习、遵守和信仰法律，乡村的

协商民主也将通过共商、共订乡规民约而得以实现。所以，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意义重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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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乡规民约承载着乡村传统文化，在实践中充满生机和活力。宜昌市秭归县是屈原文化的源头地，屈原的爱国情怀渗

透着这里的山山水水，扎根民间，该县从 2012 年开始创建“幸福村落”，在这一过程中，把屈原的爱国情怀和家乡情怀融为一

体，使得因为城市化而正在日益淡化、丧失效力的传统村规民约，摇身一变成为推进村民自治的重要“法宝”。其模式是，由

各行政村和村落充分进行民主协商，先由村党支部书记与党员代表商量制订程序，然后召集全村村代表召开会议，在会上村民

围绕社会公德、家庭美德、村风民俗、公共秩序、治安管理等方面献言献策，根据村民的意见和建议，并经党员、村民代表会

议讨论通过，结合各村经济条件、位置环境、人口结构等差异，形成各行政村均不一样的《村规民约》。各村落则在行政村《村

规民约》的基础上，再根据各村落的不同情况召开户代表进行商讨制订，或以宣传牌的形式立于村头，甚至田间地头，或以宣

传标语形式上墙、或形成宣传单张贴到户，润物细无声，潜移默化为村民的自觉行动。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屈原镇西陵峡村。

屈原镇西陵峡村立足美化家园、打造“宜居村庄”，新建一个可储 10年垃圾填埋场并投人运行后，纳入《村规民约》管理，

严格执行“三包，四禁，五堆”管理，“三包”即门前包清扫，包卫生，包秩序；“四禁”即禁止散养畜禽，禁止乱倒垃圾、

污水等废弃物，禁止焚烧垃圾、破旧衣物和废旧塑料，禁止损毁村容村貌；“五堆”即理顺柴堆、草堆、粪堆、砂石堆和垃圾

堆。为保障措施落实，村民相互监督与定期巡逻结合，由此形成了村落和社区的共同监督机制，屈原文化通过“乡规民约”体

现其时代价值。

文化因时而兴盛，传承中也因时而创新。《村规民约》这一传统文化形式也因时而变化，其内涵也因事而修订。秭归县磨

坪乡全乡 12 个村在修订时，结合时代需要，一是增加了教育、服兵役的奖励制度。二是增加了禁止路边农田内土葬、禁止燃放

烟花爆竹、禁止焚烧秸秆、禁止滥砍乱伐等规约，并出台了相应的处罚措施。三是倡导新的乡风民俗，提倡喜事新办、丧事从

简，禁止铺张浪费。四是提倡健康娱乐，禁止赌博，营造积极向上的娱乐休闲氛围。五是对资源保护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，约

束村民乱采乱挖、破坏旅游资源等行为。最终，这些村规民约成为“幸福村落”建设中最美丽的风景线。

总之，乡村振兴，离不开乡村文化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，充分挖掘宜昌优秀的传统文化，让宜昌的乡村文化以

“民风民俗”、“乡规民约”等为载体，以特色村落为典型，农家书屋等文化点为示范，共同奏响新时代的主题曲，构筑乡村

振兴的魂，打造乡村治理的精神家园，将成为宜昌乡村振兴的软实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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